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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配套指南
这是最近出版的《脑退化症患者和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中适当使用
精神药物的临床实践准则》的配套指南，采用了更简洁的语言来编写。

准则中的建议基于与使用精神药物（即影响行为、情绪、思想或感
知的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抗抑郁药物） 
相关的最佳研究证据，用于控制脑退化症患者经常出现的被称为 

“行为改变”的情况。

该准则基于研究证据和专家（包括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的观点。

要控制行为改变，可以使用药物，也可以不使用药物，还可以将两
种方法结合使用。理想情况下，只有在尝试过其他方法（例如改变
环境或解决患者可能遇到的任何生理或心理健康问题）之后，才能
使用药物。因此，在阅读本配套指南时，应同时参阅有关控制行为
改变的非药物策略的其他资源。

请注意，该准则不涵盖精神疾病患者（例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
障碍）或接受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的患者使用精神药物的情况。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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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套指南适合哪些人阅读？

本配套指南适用于任何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其中包括患有各种类
型脑退化症的人、其照护者和家人。配套指南也面向广大公众。 
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可能会发现配套指南有助于共同决策。

什么是行为改变？

“行为改变”一词所描述的，即是临床医生有时会提到的脑退化症的
行为和心理症状 (BPSD)。脑退化症患者的行为变化可能会给他们和
周围的人带来很多困扰，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行为的改变可能反映
了需求或感觉，包括沮丧、痛苦、无聊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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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决定是否使用精神药物来控制行为改变？

开处方者、药剂师、老年护理提供者、护理和老年护理人员的职责
包括积极主动地让您参与决策过程，以决定是否应该服用精神药物。
在考虑用药需求的同时，还应始终考虑您的身体、情感和精神需求。

您对药物做出决定的能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有时可能
会更好，有时会更差。但是，我们不能假定您不能对自己的治疗做
出决定。您所信赖的人可以帮助您做出决定。这被称为辅助决策。
辅助决策使您能够在他人的协助下对自己的医疗保健安排做出决定。

如果您失去了自己做决定的能力，那么由代理决策者代您做决定可
能会让您受益。

代理决策者
代理决策由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立法规定。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司
法管辖区，有时代理决策者无法代表脑退化症患者做出医疗护理
决定，因此必须将医疗护理决定提交给相关法庭。

即使您的行为发生了令人痛苦的变化，也并不总是适合使用药物来
应对。应首先使用其他方法。这可能包括改变环境，或解决您可能
遇到的任何身体或心理健康问题。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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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使用精神药物

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参与关于任何处方精神药物可能存在的益
处和危害的全面讨论。讨论应以您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应定期记
录并重新评估您的治疗意愿。

此外，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给予知情同意，并应记录在案。 
如果代理决策者提供了知情同意，仍应尽可能向您解释可能存在的
益处和危害。护理团队应说明精神药物可改善的具体症状。这些症
状被称为目标症状，应加以识别、测量和记录。应与您和 / 或您的代
理决策者、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讨论复查药物的日期。

应如何以及何时对精神药物进行复查？

应定期检查精神药物的使用情况。如果药物似乎对您没有帮助、 
您的护理目标发生变化或者您有副作用，您的护理团队可能会要求
进行复查。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也可以随时请求复查。

该如何停用精神药物？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作出了停止服用处方精神药物的决定， 
您和 / 或您的替代决策者应该参与关于如何停药以及可能带来的益 
处和危害的全面讨论。停用精神药物应缓慢进行，以尽量减少症状
复发的风险。

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参与制定停药计划。您之前可能尝试过 
停药。如果是这样，停药计划应考虑从以前的尝试中吸取的经验 
教训。如果您决定停药，请放心，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始服用精神药物。
除了您的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之外，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也应 
了解停药计划。

您所在的养老院应如何监测精神药物的使用？

您的养老院应设立一个药物咨询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
审查院内精神药物的总体使用情况。药物咨询委员会还将制定、 
开展和评估各类活动，以确保精神药物得到合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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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投诉

应该向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您的照护者以及家人解释有关药物
处方、配药、给药或监测的投诉流程。

让照护者参与

您的照护者应被视为药物管理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通常对您和您
所使用的药物有着独特的了解。

预立护理计划

我们鼓励您预立护理计划并制定预立护理指示。该预立护理指示可
能包括您对精神药物处方和用药的偏好以及价值观。您的护理团队
应该对这些偏好和价值观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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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您将找到有关一类被称为抗精神病药物的精神药
物的信息。抗精神病药物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代（典型）
和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是第二代抗精神
病药物之一。

脑退化症患者何时适合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在少数情况下，患有某些（但不是全部）类型脑退化症且正在经历
以下情况的人可以考虑短期使用利培酮 ：

	� 精神错乱（即 psychosis）的痛苦症状。这可能包括感觉到并非真
实存在的事物（幻觉）以及拥有并非基于现实的信念（妄想），或

	� 具有剧烈的躁动或严重的挑衅攻击行为，直接威胁到自己或周围
的人。

如果脑退化症患者出现呼喊或哭喊、漫无目的地四处徘徊或去抑制
行为（例如，对他人来说可能看起来不恰当或粗鲁的行为），则不应
开具抗精神病药物处方，因为此类药物对控制这些行为毫无益处。

建议
不建议患有脑退化症和出现行 
为改变的人使用第一代抗精神病
药物，因为其危害风险大于潜在
益处。

建议
不建议对脑退化症患者和出现行
为改变的人常规使用第二代抗精
神病药物，因为其危害风险大于
潜在益处。

建议
如果脑退化症患者表现出痛苦的
精神障碍症状和 / 或攻击行为 /
激越状态，对自己或他人构成直
接威胁，可以考虑短期使用利 
培酮。在开始服用利培酮之前，
开处方者应考虑该药物对您个人
的危害和益处。您的护理团队应
在开始使用利培酮时记录您的具
体目标症状。

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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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药物的潜在不良反应

	� 心血管疾病（例如心脏病发作）

	� 中风

	� 跌倒和骨折

	� 镇静作用（如嗜睡、困倦等）

	� 便秘

	� 不能完全排空膀胱中的尿液

	� 干渴

	� 记忆或注意力问题

	� 脚踝、足部和腿部肿胀

	� 血糖水平升高和体重增加

	� 无法静坐、肌肉僵硬、颤抖

	� 低血压（从坐着或躺着站起来时血压突然下降）和头晕

	� 心律异常

	� 死亡

如果您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就应该制定计划来监测可能发生的不良
反应。该计划应提供给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开处方者、药剂师、
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如适用）。该计划应列出责任人、他们的具体
角色和职责、何时进行监测以及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时应采取的措施。

路易体脑退化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

由于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很高，路易体脑退化症患者应避免使用抗
精神病药物。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是一类可作为替代选择的药物。
如果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应考虑特定不良反应风险较低的第二代 
药物。您的护理团队应经常监测不良反应。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使用最低的有效剂量。

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之前

开具抗精神病药物处方的医务工作者应考虑可能会给您造成的危害
和带来的益处。这应该包括您突发心血管疾病（例如心肌梗塞）、中风、
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此外，还应检查您当前服用的药物，以评估新药是否会与您正在服
用的任何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

应酌情与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讨论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危害和 
益处。讨论过程应包括谈论您的治疗偏好，并且应让您能够理解讨
论的内容。讨论时应尽可能使用您首选的语言。

建议
您的护理团队应与您和 / 或您的
代理决策者一起，审查因行为改
变而继续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危
害和益处，并讨论停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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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在决定首次为您开具、配发和使用抗精神病药
物时，应至少与另外一名直接参与护理您的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进
行讨论。如果您不确定，可以询问是否已经开展过此类讨论。

如果您选择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来控制行为改变

如果您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应从小剂量开始，只有在必要时才
可增加剂量。您的护理团队应每隔 1-2 周对药物的有效性进行一次 
检查，同时计划并记录下一次检查的日期。

一般来说，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时间不应超过 12 周，除非是在计划
减少或停止治疗的过程中逐渐减少剂量。

仅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才可在 12 周后继续服药 ：

	� 得到过精神科医生或老年病科医生的审查 ；或者

	� 开处方者与精神科医生或老年病科医生之间已经过正式讨论， 
且双方均同意 ；或者

	� 得到了开处方者和至少另一名医生共同参与的临床审查， 
且双方均同意。

何时应停用抗精神病药物？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开处方者应考虑在开始治疗后 12 周内停止给您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

	� 您的目标症状尚未得到有据可查的改善 ；或者

	� 您接受治疗后的症状有所改善或趋于稳定 ；或者

	� 您经历了不良反应 ；或者

	� 最初给您开抗精神病药物时并未出于适当的原因。

该如何停止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如果决定停用抗精神病药物，您的护理团队应为您制定停药计划。

缓慢减量（慢慢减少剂量，直到完全停用抗精神病药物）可降低症
状复发的风险。这也将降低因过快停药而产生副作用（停药症状）
的风险。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抗精神病药物的减量速度应该更慢一些 ：

	� 经历过严重且痛苦的精神错乱和出现过严重的攻击行为 / 躁动 ；
或者

	� 一直在使用较高剂量的药物 ；或者

	�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超过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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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停用抗精神病药物后，您的症状可能会再次出现。这被称为
症状复发。护理团队应对这些反复出现的症状进行测量并记录在案。
如果这些反复出现的症状无法通过非药物策略得到控制，您的护理
团队可以考虑让您重新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或尝试其他药物。 
应与您和 / 或您的替代决策者讨论这一问题。

继续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其他原因

如果您患有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并且患有
脑退化症，则可以根据与精神科医生协商制定的治疗计划继续服用
抗精神病药物。应由精神科医生定期审查抗精神病药物的危害和 
益处，或者也可在与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对其进行定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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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您将找到有关一类被称为苯二氮卓类精神药物的
信息。这类药物包括替马西泮、地西泮和奥沙西泮。

脑退化症患者何时适合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如果您出现睡眠障碍，如难以入睡或易醒，那么请务必要调查造 
成这些障碍的根本原因。您应该首先尝试非药物策略来调整睡眠。
如果仅靠这些非药物策略无法奏效，苯二氮卓类药物可能会在短期
内对您有所帮助。

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潜在不良反应

	� 过度镇静

	� 白天嗜睡和困倦

	� 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例如大脑活动缓慢）

	� 呼吸抑制（例如呼吸缓慢）

	� 记忆或注意力问题

	� 跌倒和骨折

	� 耐受性和依赖性（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习惯”药物，
因此需要更高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效果）

如果您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则应制定计划来监测可能出现的不良
反应。该计划应提供给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开处方者、药剂师、
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如适用）。该计划应列出责任人、他们的具体
角色和职责、何时进行监测以及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时应采取的措施。

建议
不建议常规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来治疗脑退化症和行为改变患者
的睡眠障碍。对于使用苯二氮 
卓类药物的情境可能会有特殊 
考虑，包括但不限于严重酒精 
戒断、急性癫痫发作和生命尽 
头的临终关怀。

建议
您和 / 或您的替代决策者应参与
审查继续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
危害和益处。如果您最近开始使
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来治疗睡眠 
障碍，则最多应在两周后就考虑 
停药。如果您因睡眠障碍而长 
期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参与有关是
否选择停药的讨论。

苯二氮卓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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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之前

开具苯二氮卓类药物处方的医师应考虑可能会对您产生的危害和带
来的益处。这应该包括过度镇静、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例如大脑活
动缓慢）、呼吸抑制（例如呼吸缓慢）和跌倒的风险。

应酌情与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讨论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对您的危
害和益处。讨论过程应包括谈论您的治疗偏好，并且应让您能够理
解讨论的内容。讨论时应尽可能使用您首选的语言。

如果您选择开始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来治疗睡眠障碍

如果您选择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所用的药物通常应该是 ：

	� 短效且不含活性代谢物（身体处理药物时产生的物质） 
的苯二氮卓类药物 ；和

	� 以最低有效剂量使用，持续时间尽可能短。

您可以询问开处方者或药剂师，为您开出的苯二氮卓是否为短效且
不含活性代谢物的药物。

何时应停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一般来说，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治疗睡眠障碍的时间不应超过两周。

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与您的护理团队讨论何时应停用苯二氮卓
类药物。当首次开具苯二氮卓类药物处方时，护理团队应计划并记
录终止日期。

应如何停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如果决定停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您的护理团队应为您制定停药计划。

缓慢减量（慢慢减少剂量，直到完全停止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可降低症状复发的风险。这也将降低因过快停药而产生副作用 

（停药症状）的风险。您的护理团队应定期对您进行监测， 
并调整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剂量，以帮助减轻停药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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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停止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后再次出现睡眠障碍，那么您的
护理团队应该记录下您的睡眠障碍的严重程度。

如果这些反复出现的睡眠障碍无法通过非药物策略得到控制，您的
护理团队可以考虑重新开始或维持当前剂量 1-2 周，然后继续逐渐 
减少苯二氮卓类药物的用量。应与您和 / 或您的替代决策者讨论这 
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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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您将找到有关一类被称为抗抑郁药物的精神药物
的信息。一些抗抑郁药物包括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例如西酞普兰、舍曲林）、三环类抗抑郁药物（例如阿米替林）
和四环类抗抑郁药物（例如米氮平）。

脑退化症患者何时适合使用抗抑郁药物？

当仅对非药物策略进行充分试验未获成功时，如果医生诊断您患有
中度临床抑郁症，并且您之前对抗抑郁药物有反应，那么可以考虑
使用抗抑郁药物。

如果医生诊断您患有重度临床抑郁症，或者您患有抑郁症并伴有自
杀意念和 / 或自残风险，也可以考虑在使用非药物策略的同时服用抗
抑郁药物。

什么情况下不建议脑退化症患者服用抗抑郁药物？

通常不建议使用抗抑郁药物来治疗激越状态、睡眠障碍或新的抑郁
症状。如果医生诊断您患有轻度至中度临床抑郁症，也不建议您常
规服用抗抑郁药物。

一般来说，您应避免使用具有强烈抗胆碱能副作用的抗抑郁药物 
（例如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您可以询问开处方者或药剂师，为您开

出的抗抑郁药物是否具有抗胆碱能特性。此外，还建议您避免同时
使用不同类型的抗抑郁药物。

抗抑郁药物

建议
如果您一直在使用抗抑郁药物治
疗轻度至中度临床抑郁症，建议
定期审查继续使用抗抑郁药物的
危害和益处，并讨论是否选择 
停药。

如果您首次重度临床抑郁症发作
并对治疗有反应，则应在症状缓
解后继续服用抗抑郁药物六个月，
然后考虑尝试停药。

如果您患有重度临床抑郁症， 
并且您之前曾有过一次或多次重
度临床抑郁症（或具有自杀意念
和 / 或自残风险的抑郁症）发作
的经历，您应该考虑继续治疗并
定期检查药物是否有危害。这项
审查应由精神科医生、老年病科
医生和 / 或老年人心理健康小组 
进行，或与他们协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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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药物的潜在不良反应

	� 跌倒

	� 睡眠障碍（例如入睡困难或易醒）

	� 疲劳

	� 记忆或注意力问题

	� 激越状态

	� 血液中钠含量低

	� 心律异常

	� 出血

	� 腹泻或便秘

	� 恶心

	� 血清素综合征（由体内血清素蓄积而引发 ；症状可轻可重， 
例如腹泻、震颤、意识混乱、高烧、癫痫发作等）

	� 口干、眼干和尿潴留（例如膀胱不能完全排空尿液）

如果您使用抗抑郁药物，应制定计划来监测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该计划应提供给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开处方者、药剂师、 
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如适用）。该计划应列出责任人、他们的具体
角色和职责、何时进行监测以及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时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您选择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

如果您选择服用抗抑郁药物来治疗临床抑郁症，则称为选择性血清
素再摄取抑制剂的一类抗抑郁药物通常比其他类别的抗抑郁药物具
有更好的安全性。不过，这类抗抑郁药物有时仍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例如睡眠障碍、跌倒、出血和低血钠水平）。

当您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时，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该参与讨论，
讨论内容包括 ：如何确保您按医嘱服用药物、药物可能需要多长时
间才能见效、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如果您迅速停止服用药物
而出现副作用的风险。

脑退化症患者应该在多长时间内持续服用抗抑郁药物？

您的护理团队应在开始用药后 2-4 周内审查您使用抗抑郁药物的 
情况。药物的全部疗效可能要在 4-6 周后才能显现。

至于服药时间的长短，则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如果抗抑郁药物在  
4-6 周内见效，您可以继续服用相同剂量 6 个月，然后再进行复查。
这时，您可能应该停止服药。

建议
如果您因激越状态而使用抗抑郁
药物，且并没有临床抑郁症 

（或其他相应的抗抑郁药适应症），
则应考虑停服抗抑郁药物。

建议
由于存在不良反应风险且缺乏有
效性证据，不建议常规使用抗抑
郁药治疗激越状态。然而，如果
您对适当的非药物策略没有反应，
正在考虑使用药物治疗，那么选
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引起的
不良反应可能会比抗精神病药物
引起的更少。西酞普兰治疗激越
状态的证据最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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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何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物？

您的护理团队应该为您制定一个如何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物的计划。
缓慢减量（慢慢减少剂量，直到完全停用抗抑郁药物）可降低症状
复发的风险。这也将降低因过快停药而产生副作用（停药症状） 
的风险。对于长期使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来说，停药症状可能会持续
长达 6-8 周。

继续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其他原因

如果您被诊断出患有重度临床抑郁症，或在患有抑郁症的同时伴有
自杀意念和 / 或自残风险，您应该考虑继续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定期
复查该药物的危害性。这些审查应由精神科医生、老年病科医生和 /
或老年人心理健康小组进行，或与他们协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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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根据“需要”开具抗精神病药物或苯二氮卓类药物 
的处方。您可能听说过这被称为“根据情况需要”使用的处
方药（PRN）（拉丁文“pro re nata”的缩写）。以这种方式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或苯二氮卓类药物并不一定比定期 

（例如每天）使用它们更安全。

如果根据“病情需要”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
应遵循哪些步骤？

开处方者应接受培训，了解 PRN 给药临床监督的需求和要求。 
您的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应接受培训，以识别抗精神病药物或苯二
氮卓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给予知情同意。如果延迟处方不安全， 
则应在事后尽快征得同意。

在为您开具处方的第一个月内，应审核以 PRN 方式使用的抗精神病
药物或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服药次数。

参与处方、配药和给药的人员应能获得每次 PRN 用药情况的清晰 
记录。给药结果应记录在护理记录中。

建议
建议不应对患有脑退化症且出现
行为改变的患者按 PRN 常规开
具抗精神病药物或苯二氮卓类药
物处方。在“逐步减量”或分阶
段停药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
临时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或苯二氮
卓类药物。只能针对特定的目标
症状以 PRN 方式开具抗精神病
药物或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处方，
并应酌情在用药图表、病历、 
行为支持计划和护理进展记录中
记录。对于严重酒精戒断、急性
癫痫发作或生命尽头的临终关怀
等情况，可以考虑以 PRN 方式
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在“根据情况有需要时”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和苯
二氮卓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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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方法可以帮助确保在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安全、 
有效和适当地使用药物。这包括定期药物审查并确保工作 
人员接受适当的培训和教育。

提供全面的药物审查

您应在入住养老院后 3 个月内接受一次全面的药物检查。在本次审
查中生成的报告应提供给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报告应上传至您
的老年护理服务提供机构的电子病历系统，并上传至您的“我的健
康档案”（即 My Health Record，如适用）。

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应参与决定实施哪些药物审查建议。药物审
查的结果应在审查结束后 3 个月内跟进。如果您的药物相关问题尚
未解决、您的护理目标发生了变化，或者您的用药情况或病情发生
了重大变化，则可能需要重复进行药物审查。

建议
应定期审查您的用药方案。应与
您和 / 或您的代理决策者讨论药
物审查。应记录您与药物相关的
护理目标。不同的医疗和护理专
业人员应参与审查，包括经常为
您开具处方的医疗工作者。

建议
参与精神药物处方、配药和给 
药的医疗专业人员应开展有关 
安全有效使用这些药物的教育。
结构化、互动式的专业教育课 
程比被动式、说教式的课程更受
欢迎。专业教育课程应针对具有
不同健康和药物知识水平的医疗
和护理专业人员而提供。将教育
作为改善药物使用的多元策略 
的组成部分比单独提供教育更 
可取。

改善寄宿制老年护理
机构的用药情况	
和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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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咨询委员会

您的养老院应设有药物咨询委员会（Medication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 MAC）。MAC 由一组人员组成，他们负责制定、 
推广、监督、审查和评估药物管理政策和程序。

	� MAC 应监督养老院住客药物审查的实施情况

	� MAC 应监督针对老年护理服务提供机构聘用的医护人员举办的精
神药物教育活动

	� MAC 应利用澳大利亚“国家强制性老年护理质量指标计划” 
中的数据来制定、实施和评估当地策略，以提高用药质量。

开处方者和老年护理提供机构应实施相关程序，确保在电子用药图
表上准确记录精神药物的处方和给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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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

防止乙酰胆碱分解的药物，乙酰胆碱是一种神经 
递质，被认为是许多认知过程（包括记忆、思考和
判断）的重要化学基础。澳大利亚临床实践中使用
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包括卡巴拉汀、多奈哌齐和
加兰他敏。

预立护理计划

规划未来的护理，以确保当您无法再为自己做决定
或合法地填写文件时，他人能够了解您的意愿。

不良反应

任何与药物或健康干预相关的不良经历。不良反 
应可能很严重，导致住院、永久性残疾或死亡。 
不良反应有时被称为副作用。

老年护理人员或工作者

澳大利亚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委员会将员工定义为
“在组织中工作且负责服务使用者的护理、管理和

支持工作或与需要服务使用者接触的人员”。在本
准则中，工作人员是指老年护理人员 / 工作者。

抗抑郁药物

用于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和相关病症（例如进食 
障碍、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类精神药物。
这类药物会影响大脑中对情绪和焦虑起作用的许多
化学物质，例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抗精神病药物

一类精神药物（也称为神经安定药或强镇静剂），
可改变大脑化学物质，帮助减轻精神障碍的症状。
抗精神病药物可分为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也称为
典型治疗精神障碍药物）或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 

（也称为非典型治疗精神障碍药物）。

脑退化症的行为和心理症状（BPSD）

这是一个临床术语，经常用于描述脑退化症的许多
不同症状。行为症状可能包括攻击性、哭闹抱怨、
焦躁不安、激越状态、漫无目的地四处徘徊、违反
文化习俗的不当行为、脱抑制的性行为、囤积行为、
咒骂和尾随跟踪。心理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抑郁 
情绪、幻觉和妄想。另请参阅行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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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二氮卓类药物

一类精神药物，可增强 γ- 氨基丁酸对整个中枢神
经系统的抑制作用，从而产生抗焦虑、镇静、催眠、
肌肉松弛和抗癫痫作用。

照护者

以非专业、无偿的身份为脑退化症患者提供主要持
续支持和护理的人员。照护者通常是配偶 / 伴侣、
子女、其他家庭成员、亲戚或朋友。并非担任此角
色的每个人都喜欢被称为“照护者”，在使用该词
语之前应询问此人的偏好。照护者应与“护理工 
作者”区分开来。

行为改变

澳大利亚脑退化症协会（Dementia Australia） 
将行为改变定义为大脑的生理性变化，这些变化会
影响患者的记忆、情绪和行为。有时，行为可能与
这些变化有关，但有时，行为可能是由患者的环境、
健康或药物的变化引发的。

全面的药物审查

对个人药物管理进行系统、全面和协作性的评估，
旨在通过提供建议或做出改变来优化患者的药物和
治疗结果。审查目标包括与患者就治疗达成一致、
优化药物疗效、尽量减少与药物相关的问题以及减
少浪费。

路易体脑退化症

这是一种脑退化症，其中脑退化症状出现在典型的
帕金森病运动障碍症状之前。

抑郁

一种情绪障碍，其特点是持续悲伤，对以前曾感到
有益或愉快的活动缺乏兴趣或无法从中获得乐趣。

抑郁症状

抑郁症状是许多疾病的特征，包括抑郁症（例如临
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状会导致不同
程度的功能障碍。主要的抑郁症状是情绪低落，或
对活动失去兴趣或无法从中获得乐趣。其他抑郁症
状包括躯体症状（例如体重变化、精神运动障碍、
疲劳和睡眠障碍）、心理症状（例如注意力难以集中、
自卑、过度内疚、绝望和无助感、易怒）以及自杀
念头或对生存的矛盾心理。

停药症状

停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令人不快的生理反应。也称
为不良戒断事件、停药效应、戒断效应和戒断症状。

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

在医疗和 / 或老年护理机构工作的医生、护士和专
职医疗人员。

知情同意

患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之间就治疗方案、护理流
程或潜在结果进行沟通的过程。这种沟通的结果 
是患者授权或同意接受特定干预或参与计划中的 
护理。这种沟通应确保患者了解他们将接受的护理、
所有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和预期结果，包括每种方
案的成功率和副作用。

药物咨询委员会 (MAC)

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的多学科顾问小组，提供药物
管理领导和治理，并协助制定、推广、监督、审查
和评估药物管理政策、程序和指南，从而对接受护
理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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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图表

记录开具处方者对患者治疗的临床意图、药剂师为
患者配药的指令以及对患者用药记录的工具。

药物管理

用于管理药物供应的做法，包括 ：

	� 如何选择、订购和供应药物

	� 人们如何服药或在他人协助下服药

	� 如何记录和审查药物使用情况

	� 如何安全储存和处置药物

	� 如何支持、监测和评估药物使用。

药物管理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服务机构层面。
药物管理也被描述为一个周期、途径或系统，它很
复杂，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医护专业人员。药物管理
应以人为本。该系统包括药物的生产、配制、采购、
配发、处方、储存、给药、供应和效果监测。它还
包括决策，以及指导用药的规则、指南、支持工具、
政策和程序。

我的健康档案

服务使用者健康信息的安全在线摘要，由国家 
“我的健康档案”系统（澳大利亚数字健康局） 

的系统运营商管理。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以根据服
务使用者的访问控制，将医疗临床文件共享到服务
使用者的“我的健康档案”中。这些可能包括有关
病史和治疗、诊断、药物和过敏史的信息。

非药物策略

不涉及使用药物的干预措施。

开具处方者

经授权的医疗从业者（如医生、牙医、护理医生），
他们已完成与其执业范围一致的认证处方教育和 
培训，已在其专业所属的全国性专业协会注册， 
根据《1953 年国家卫生法》获准开具 PBS 或 
RPBS 药品处方，并根据相关州和领地的法律法规
获得批准。

精神错乱或其症状

个体与现实脱节的状态。这可能包括感觉到并非 
真实存在的事物（幻觉）、拥有并非基于现实的 
信念（妄想）以及思维不清晰。《精神障碍诊断与
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不包括脑退化症精神
错乱的具体诊断标准。

精神药物

澳大利亚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委员会将精神药物定
义为“任何能够影响思想、情绪和行为的药物”。
处方的三类主要药物是抗抑郁药物、苯二氮卓类药
物和抗精神病药物。

寄宿制养老院

也称为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
研究所将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定义为“为年老体弱
的住户提供住宿和其他类型支持（包括日常生活 
协助、强化护理和独立生活协助）的特殊用途 
机构。这些机构经老年护理标准和认证机构有限
公司 (Aged Care Standards and Accreditation 
Agency Ltd) 认证，可通过寄宿制老年护理补贴获
得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

寄宿制机构药物管理审查 (RMMR)

由经认证的药剂师根据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计划，
为在政府资助的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内接受护理的
合格人员提供的合作用药审查，符合《全民医疗保
险收费标准清单》第 903 项的业务规则。另请参阅
药物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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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一类抗抑郁药物，可增加大脑中血清素（一种被认
为影响情绪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副作用

药物的非预期效应。不良副作用也称为不良事件。
请参阅不良反应。

代理决策者

当脑退化症患者被认为不具备决策能力时，有立法
确保从代理决策者处获得知情同意。澳大利亚各州
和领地有关代理决策的法律各不相同。

辅助决策

为个人提供支持，帮助其对自己的护理做出决定
的过程。澳大利亚脑退化症协会（https://www.
dementia.org.au/planning-ahead/their-plans/
key-principles）和认知衰退合作中心（https://
cdpc.sydney.edu.au/research/planning-decision-
making-and-risk/supported-decision-making/） 
已经制作了有关辅助决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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